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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历届成果文件载明ꎬ 论坛将

定期举办ꎮ 同时ꎬ “一带一路” 倡议的机制化建设以及历届高峰论坛在实践中

形成的惯例、 规范ꎬ 也表明论坛已具备探索机制化模式的条件和基础ꎮ 国际

多边进程或平台的机制化主要在 “形式” 和 “实践” 维度上展开ꎬ 二者可分

别细化为实体化与非实体化、 软机制与硬机制两组方向性问题ꎮ 两大维度相

互结合可拓展出国际多边进程机制建设的四条潜在路径ꎮ 根据 “一带一路”
以及高峰论坛的属性和实践特征ꎬ “非实体 ＋ 硬机制” 的路径具有现实可行

性ꎮ 而 “集体对话” 模式在保持非实体化或宽容度更高的机制形式的同时ꎬ
具备了更强的机制互动效力或执行力ꎬ 与这一机制化路径高度契合ꎮ 据此ꎬ
高峰论坛机制建设ꎬ 应优先补齐开展 “集体对话” 所需的机制短板ꎬ 确定论

坛的召开频率ꎬ 规范 “集体对话” 的预期ꎻ 整合既有 “集体对话” 机制资

源ꎬ 建立联署办公型秘书处ꎻ 善用区域主义抓手ꎬ 建立高峰论坛后续机制ꎮ
关 键 词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集体对话” 机制　 高水

平对外开放　 中非合作论坛

作者简介　 赵晨光ꎬ 外交学院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 副研究员ꎮ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以下称 “高峰论坛”) 是 “一带一路”
倡议的顶层设计ꎬ 其机制化建设是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 的关键环节ꎮ 在

国际关系中ꎬ 多边外交的机制化被界定为对参与国行为的规制 (ｐａｔｔｅｒｎ)ꎮ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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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ꎬ 规则、 模式在多边外交机制中占有核心地位ꎬ 被视作机制化的标志和保

障ꎮ① 截至目前ꎬ 高峰论坛分别于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９ 年和 ２０２３ 年召开 ３ 届ꎮ 尽管

尚未颁布、 确定系统的规则和规范ꎬ 但 ３ 次论坛的召开已形成一定之规ꎬ 具

备了一定的机制性基础ꎬ 其走向机制化的条件与基础已经形成ꎮ 目前ꎬ 国内

外学界就 “一带一路” 相关议题开展了大量研究ꎬ 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研究成

果ꎬ 但针对高峰论坛及其机制化问题的研究极少ꎬ 特别是对这一问题进行系

统性、 方案性研究的成果尚有很大的研讨空间ꎮ② 有鉴于此ꎬ 本文重点对高峰

论坛机制化的探索和路径选择问题进行分析ꎮ 国际多边进程或平台的机制化

主要从形式和实践维度展开ꎬ 二者可分别细化为实体化与非实体化、 软机制

与硬机制两组方向性问题ꎮ 基于此ꎬ 两大维度相互结合可拓展出国际多边进

程机制建设的 ４ 条潜在路径ꎮ 根据高峰论坛的性质和实践ꎬ “非实体 ＋ 硬机

制” 的机制化路径较具有现实可行性ꎮ 依此路径ꎬ 高峰论坛机制建设采用

“集体对话” 模式ꎬ 具有理论上的适切性和实践上的适用性ꎮ 为探索如何补齐

开展 “集体对话” 所需的机制短板ꎬ 本文将对高峰论坛提出针对性发展建议ꎮ

一　 高峰论坛机制化的条件与基础

历届高峰论坛在正式文件中均载明: 论坛将定期举办ꎬ 这是高峰论坛推

进机制建设的直接背景ꎻ 但围绕高峰论坛形成的一系列主、 客观条件或因素

同样不能忽视ꎬ 其与前者共同影响、 推动了高峰论坛的机制化进程ꎮ 分析这

些条件和因素有助于我们认识、 理解高峰论坛机制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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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Ｓｅｅ Ｊｏｈｎ Ｇｅｒａｒｄ Ｒｕｇｇｉｅ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 Ｗｏｕｌｄｎ’ｔ Ｓｔａｒｔ ｆｒｏｍ Ｈｅｒｅ ｉｆ Ｉ Ｗｅｒｅ Ｙｏｕ’”ꎬ
ｉｎ Ｊｏｈｎ Ｇｅｒａｒｄ Ｒｕｇｇｉｅ ｅｄꎬ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ｙ: 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１９９８ ꎬ ｐｐ ５４ － ５５ꎻ Ｒｏｂｅｒｔ Ｏ Ｋｅｏｈａｎｅꎬ “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ｉｎ Ｒｏｂｅｒｔ Ｏ Ｋｅｏｈａｎｅ ｅｄ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Ｐｏｗｅｒ: 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ｏｒｙꎬ Ｃｏｌｏｒａｄｏ: Ｗｅｓｔｖｉｅｗ Ｐｒｅｓｓꎬ Ｉｎｃꎬ １９８９ꎬ ｐｐ ３ － ７

国内关于高峰论坛的学术成果以国际传播视角的研究为主ꎬ 其他触及高峰论坛的成果仅将其

作为 “一带一路” 机制建设或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 等相关研究的论据ꎬ 分析欠深入ꎬ 目前仅有

王明国的两篇论文集中探讨高峰论坛机制化问题: 分别是载于 «教学与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８ 期的 « “一
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制度逻辑» 和载于 «国际论坛» ２０２３ 年第 ６ 期的 « “一带一路” 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的机制化进程与成就评估»ꎮ 国外学界关于高峰论坛的成果以学术性评论或深度报道为主ꎬ
多关注高峰论坛会议本身及其象征意义ꎬ 尚未触及机制化问题ꎮ 总的来看ꎬ 国内外学界专门研究高峰

论坛机制化问题的成果极少ꎬ 既有的少数研究主要是对高峰论坛机制建设的进程、 实践进行梳理ꎬ 缺

乏系统性、 方案性的研究ꎮ 这是本文致力于开展这一研究的原因所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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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带一路” 机制化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决议提出: 完善推进高

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 机制ꎮ① 作为在全球范围内实施的具有鲜明区域主义

属性的全面发展倡议ꎬ 机制建设或机制化是共建 “一带一路” 的应有之义或

必然发展方向ꎮ② “一带一路” 倡议启动以来ꎬ 中共中央于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２１ 年和 ２０２４ 年先后召开了 ４ 次 “一带一路” 建设座谈会ꎮ 在历次会议上ꎬ
中国政府都会对 “一带一路” 建设进程中的实践、 经验做出分析ꎬ 对 “一带

一路” 的可持续发展进行阶段性总结和前瞻ꎮ 作为中国推进共建 “一带一路”
的最高级别会议ꎬ ４ 次座谈会统揽全局ꎬ 其形成的意见代表了当前中国关于

“一带一路” 建设的权威与客观判断ꎮ
梳理 ４ 次座谈会的内容 (新闻通稿) 不难发现ꎬ “一带一路” 的机制建设

或机制化是固定议题ꎬ 且受重视程度不断提高ꎮ 在第一次座谈会上ꎬ 时任国

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指出: “一带一路” 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ꎬ 通过协议、 规

划、 机制、 项目等方式ꎬ 共同推动包容性发展ꎮ③ 在第二次座谈会上ꎬ 习近平

主席强调建立 “一带一路” 工作机制的重要性ꎬ 要完善配套支持ꎬ 全力推动

项目取得积极进展ꎮ④ 在第三次座谈会上ꎬ 习近平主席进一步指出: 要深化政

治互信ꎬ 发挥政策沟通的引领和催化作用ꎬ 探索建立更多 “一带一路” 合作

对接机制ꎬ 推动政治共识转化为具体行动、 把理念认同转化为务实成果ꎮ⑤ 在

第四次座谈会上ꎬ 习近平主席强调ꎬ 要重点推进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 机

制建设ꎬ 完善共建 “一带一路” 合作规划统筹管理机制ꎬ 完善 “硬联通”
“软联通” “心联通” 协调推进机制ꎬ 完善产业链供应链务实合作机制ꎬ 完善

新兴领域国际交流合作机制ꎬ 完善投融资多元化保障机制ꎬ 完善风险防控内

外协同机制ꎬ 完善海外利益保障机制ꎬ 完善高水平国际传播机制ꎬ 完善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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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２０２４ 年 ７ 月 １８ 日中国共产

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ꎬ 载 «人民日报海外版» ２０２４ 年 ７ 月 ２２ 日ꎮ
李向阳: « “一带一路” 的高质量发展与机制化建设»ꎬ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５３ ~ ５５ 页ꎮ
«习近平在推进 “一带一路” 建设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总结经验坚定信心扎实推进　 让 “一带

一路” 建设造福沿线各国人民　 张高丽主持»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１８ 日ꎮ
«习近平在推进 “一带一路” 建设工作 ５ 周年座谈会上强调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

流互鉴　 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 走深走实造福人民　 韩正主持»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８ 日ꎮ
«习近平在第三次 “一带一路” 建设座谈会上强调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　 继续推动

共建 “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　 韩正主持»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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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合作机制ꎬ 推进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 行稳致远ꎮ① 从表述上看ꎬ
４ 次座谈会对 “一带一路” 机制化的要求从宏观走向具体ꎮ 这不但体现了共

建 “一带一路” 由 “大写意” 向 “工笔画” 转变的总要求ꎬ 同时也反映了

“一带一路” 机制化持续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战略方向ꎮ ３ 届 “一带一路” 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发布的 “成果清单”ꎬ 绝大多数成果属于机制性的合作项目ꎮ 这

表明 “一带一路” 在项目层面或实践层面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机制化水平ꎬ 达

到了第二次 “一带一路” 建设座谈会关于项目机制的要求ꎬ 但这些项目层面

的机制本质上属于 “一带一路” 的 “辅助机制”ꎮ 除 “一带一路” 外ꎬ 它还

具有自身的核心目标ꎬ 如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的一系列合作项目ꎬ 是中非关

系发展、 提升的结果和体现ꎬ 只是 “一带一路” 倡议赋予了这些合作机制新

内涵ꎮ
根据第三次座谈会的部署ꎬ 近年来ꎬ 中方就 “一带一路” 议题陆续建立

起一系列以 “政策沟通” 为方向的相关机制ꎬ 如 “绿色丝绸之路” 倡议、 丝

路国际智库网络、 “一带一路” 智库合作联盟等ꎬ 均取得了积极效果ꎮ 但作为

“一带一路” 倡议顶层设计的高峰论坛ꎬ 从本质上讲仍属于非正式机制与此对

应ꎬ 第四次座谈会明确提出ꎬ 要完善共建 “一带一路” 合作规划统筹管理机

制ꎮ 这种机制建设进程上的 “时差” 以及 “一带一路” 机制化发展的 “势
差”ꎬ 事实上形成了高峰论坛机制建设的客观背景ꎬ 正推动其相关建设持续向

前发展ꎮ
(二) 高峰论坛机制性累积

通过观察 ３ 届高峰论坛的实践可以发现ꎬ 其在筹备、 召开等方面已形成

一定之规ꎮ 首届高峰论坛的实践做法在第二届论坛得到了延续ꎬ 第三届高峰论

坛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既有的惯例或规范ꎮ 由此可以观察、 梳理出高峰论坛机

制性的不断累积ꎬ 主要表现在会议机制、 支持机制以及机制性成果三方面ꎮ
第一ꎬ 会议机制基本成型ꎮ 从会议层面或会议机制角度看ꎬ 高峰论坛有

三大组成部分ꎬ 分别是领导人圆桌峰会、 高级别会议 (分论坛) 和 “一带一

路” 企业家大会ꎮ 前两届高峰论坛均举行了领导人圆桌会议ꎬ 它在高峰论坛

整个会议体系中发挥战略引领作用ꎮ 圆桌峰会在会议的人员构成、 筹备保障、

９６

① «习近平在第四次 “一带一路” 建设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坚定战略自信　 勇于担当作为　 全

面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　 蔡奇出席　 丁薛祥主持»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 ３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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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定位等方面形成了成熟完善、 有迹可循的固定做法和明确安排ꎬ 体现

出鲜明的机制性特点ꎮ
高级别会议在高峰论坛开幕式后召开ꎬ 且是高峰论坛的主体ꎬ 它由一场

高级别全体会议和多场平行主题论坛组成ꎮ 高级别会议的组织筹备已经形成

比较完善的机制ꎮ 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组成高级别会议筹备工作领导小组ꎬ
在高峰论坛筹委会统一部署下开展工作ꎬ 发展和改革委主任担任领导小组组

长ꎮ 各平行分论坛分别由相关主管部门主办ꎬ 其负责人担任筹备工作领导小

组副组长或成员ꎮ
“一带一路” 企业家大会在第二届高峰论坛期间首次举办ꎬ 第三届高峰论

坛继续举办了这一活动ꎮ 虽然企业家大会截至目前在高峰论坛框架下只举办

了两次ꎬ 但其设立从机制建设的角度看则有迹可循ꎮ ２００３ 年中非合作论坛首

先建立了机制性的中非企业家大会ꎬ 目前该会议已举办 ７ 届ꎮ 这一成功经验

随后为中国—阿拉伯合作论坛 (２００５ 年)、 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

论坛 (２００７ 年) 所效仿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一带一路” 企业家大会与上述地

区整体外交框架下召开的机制性企业家会议均由中国贸易促进会牵头主办ꎮ
这不仅保障了高峰论坛在会议筹备、 组织、 成果等方面的高水准ꎬ 而且为

“一带一路” 企业家大会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ꎬ 还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这一

活动将走向机制化的前景ꎮ
第二ꎬ 支持机制走向成熟ꎮ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

(下称 “咨委会”) 于 ２０１８ 年成立ꎬ 它是高峰论坛筹委会推动成立的国际名人

小组ꎮ 作为非营利性、 国际性政策咨询机构ꎬ 它旨在为高峰论坛及相关国际

合作提供智力支持咨委会目前是高峰论坛框架下机制化程度最高的组织ꎬ 已

形成定位清晰、 规则明确的机制框架ꎮ
咨委会由部分国家前政要、 国际组织前任或现任负责人、 商界领袖、 知

名学者等国际知名人士担任ꎮ 委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咨委会ꎬ 不代表任何国家

和机构ꎮ 高峰论坛筹委会主任可邀请新成员加入ꎬ 咨委会委员任期为 ５ 年ꎮ
原则上咨委会每年召开一次全会 (即年度会议)ꎬ 根据需要不定期召开专题会

议ꎬ 并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形成讨论成果ꎮ 中国外交部作为咨委会牵头单位ꎬ
指派一名高级官员担任牵头人负责主持咨委会会议、 牵头策划安排并主持咨

委会框架下其他活动ꎮ 咨委会全体成员参加年度会议ꎬ 主要对 “一带一路”
一年来取得的进展进行回顾和总结ꎬ 并就进一步发展提出建议ꎮ 会议开幕式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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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有中国主管外交事务的最高层级官员出席并致辞ꎮ① 咨委会成员还可不定

期就与高峰论坛事务相关的重大问题提出咨询意见ꎬ 有关政策建议将提交高

峰论坛筹委会参考ꎮ②

第三ꎬ 机制性成果渐成体系ꎮ 根据既有实践ꎬ 高峰论坛正形成以宏观战

略文件为引领、 会议成果文件为主体、 咨委会研究报告为支撑的机制性成果

体系ꎮ 其中ꎬ 宏观战略性文件一般由中国政府在高峰论坛召开前夕发布ꎬ 不

仅旨在为高峰论坛的召开预热、 造势ꎬ 更宣示了中国作为首倡国对 “一带一

路” 的战略判断ꎬ 起到了把舵定向的重要作用ꎮ③ 各方在会议期间形成的共识

文件是高峰论坛最直接的成果ꎬ 凝聚了与会方和共建伙伴的共识ꎬ 且是高峰

论坛机制性成果体系中的主要内容 (包括圆桌峰会联合公报、 成果清单等内

容)ꎮ 发布研究报告ꎬ 是高峰论坛咨委会的主要机制性功能ꎮ 截至 ２０２３ 年底ꎬ
高峰论坛咨委会分别于 ２０１９ 年和 ２０２１ 年发布了两份研究报告ꎬ④ 并根据程序

提交给高峰论坛筹委会ꎮ
除上述机制性进展外ꎬ 高峰论坛还形成了分级领导体系ꎮ 高峰论坛筹备

委员会在中央推进 “一带一路” 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统筹下开展工作ꎬ
高峰论坛筹委会由外交部牵头ꎬ 由一名外交部副部长任秘书长ꎬ 各相关部委

是筹委会成员ꎮ 高峰论坛闭会期间的国内外沟通、 合作工作由高峰论坛联络

办公室负责ꎮ 作为第三届高峰论坛的机制化成果ꎬ 论坛秘书处于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１１ 日正式揭牌成立ꎬ 联络办公室有可能并入其中ꎮ 此外ꎬ 高峰论坛还设计有

１７

①

②

③

④

第一、 第二届年度会议ꎬ 时任中央外办主任杨洁篪出席开幕式ꎻ 第三、 四届年度会议ꎬ 时任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出席开幕式ꎮ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 «共建 “一带一路”: 建设更美好的世界———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研究成果和建议报告»ꎬ 载中国一带一路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ｙｉｄａｉｙｉｌｕ ｇｏｖ ｃｎ / ｗｃｍ ｆｉｌｅｓ / ｕｐｌｏａｄ / ＣＭＳｙｄｙｌｇｗ / ２０１９０４ / ２０１９０４２３０５５６０４７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３ － ０２ － １０ꎮ

截至 ２０２３ 年底ꎬ 中国政府共发布了 ５ 份 “一带一路” 战略性文件ꎬ 分别是: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ꎬ 由

国家发展改革委、 外交部、 商务部联合发布的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

景与行动»ꎻ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ꎬ 由推进 “一带一路” 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的 «共建 “一带一路”:
理念、 实践与中国的贡献»ꎻ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ꎬ 由推进 “一带一路” 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的 «共建

“一带一路” 倡议: 进展、 贡献与展望»ꎻ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１１ 月ꎬ 由国新办和推进 “一带一路” 建设工作

领导组办公室先后发布的 «共建 “一带一路”: 构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 (白皮书) 和 «坚定不

移推进共建 “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的愿景与行动———共建 “一带一路” 未来十年发展展望»ꎮ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０ 日ꎬ 高峰论坛咨委会发布了首份 “研究成果和建议报告”ꎬ 题为 «共建 “一带一

路”: 建设更美好的世界»ꎻ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ꎬ 高峰论坛咨委会发布了题为 «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
构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 的第二份报告ꎬ 具体请参见中国一带一路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ｙｉｄａｉｙｉｌｕ ｇｏｖ ｃ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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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的会徽ꎬ 这也是高峰论坛机制性的体现ꎮ

二　 高峰论坛机制化的路径与选择

如前所述ꎬ 高峰论坛走向机制化是既定方向ꎬ 其条件与基础已经形成ꎬ
但持续推进机制建设的具体路径有待明确ꎮ 根据 “一带一路” 以及高峰论坛

的属性和实践特征ꎬ 在可区分出的 ４ 条潜在路径中ꎬ “非实体 ＋ 硬机制” 的机

制化路径较为现实、 可行ꎮ
(一) 高峰论坛潜在的机制化路径

从理论上讲ꎬ 国际多边进程或平台的机制化主要在形式与实践两个维度

上展开ꎮ 具体来说ꎬ 形式维度涉及多边进程的实体化或国际组织化问题ꎬ① 实

践维度涉及多边进程执行效力或对参与方的约束力等ꎬ 即软机制和硬机制问

题ꎮ② 在实践中ꎬ 形式与实践并不互斥ꎬ 二者相互结合可拓展出高峰论坛机制

建设的 ４ 条潜在路径 (参见图 １)ꎮ

图 １　 高峰论坛机制化的潜在路径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ꎮ

第一是 “实体化 ＋ 软机制” 的路径ꎮ 此类路径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２７

①

②

国际机制的 “实体化” 主要指国际机制向国际组织演变的进程ꎬ 涉及常设机构的设置、 驻在

地选址、 成员国权利义务的确定等一系列具体的体制、 机制建设问题ꎮ
“软机制” 和 “硬机制” 主要指机制规约性或约束力的弱或强ꎬ 参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

际合作局著: «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机制研究»ꎬ 第 ４９ ~ ５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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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 “经合组织”ꎬ ＯＥＣＤ) 为典型代表ꎮ 作为国际组织ꎬ 经合组织以

较高的学术性、 专业性闻名ꎬ 强调通过 “软法” 而非强制性手段推进成员国

间 (经济) 政策的协调ꎮ 这一机制化路径的优势在于实体化的组织形式有利

于建构成员国的集体身份或身份归属ꎬ 因为国际组织一般会确立或形成赋予

其合法性的价值、 原则和宗旨ꎮ 例如ꎬ 经合组织的标签是 “富国俱乐部”ꎬ 其

成员一般由发达国家组成ꎮ 因此ꎬ 一国 (如印尼、 巴西等) 是否 (能) 加入

经合组织ꎬ 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其国家身份转变的重大对外政策调整ꎮ① 但另

一方面ꎬ “软机制” 的运作特性又限制了此类国际组织的实践效力或效果ꎬ 因

此经合组织也经常被认为是富裕国家组成的 “学习平台” (ｐｅｅｒ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而

非实践平台ꎮ② 高峰论坛咨委会有委员建议参考 “经合组织模式”ꎬ 将高峰论

坛打造成信息分享和政策协调平台ꎮ③

第二是 “实体化 ＋硬机制” 的路径ꎮ 这类国际组织多以缔结条约的形式

约束成员国的行为ꎬ 以北约为典型代表ꎮ 此类机制化路径多适用于构建竞争

性较强、 对抗色彩比较浓的国际组织ꎬ 其突出优势或特点在于通过意识形态

对成员国身份进行较强建构ꎬ 且在地缘政治压力作用下形成较强的机制执行

力ꎮ 事实上ꎬ 国际组织对其成员国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约束力ꎬ 不存在绝

对意义上的 “软机制” 或 “硬机制”ꎬ 绝大多数国际组织介于两者之间ꎮ
第三是 “非实体 ＋软机制” 的路径ꎮ 世界经济论坛等大部分国际论坛属

于此类别ꎮ 依此路径形成的国际机制或国际论坛的优势在于ꎬ 它能够最大程

度地汇聚更多参与国的多元主张或诉求ꎮ 但此类机制也有明显的局限性ꎬ 即

参与国凝聚力不足、 机制执行力缺乏ꎮ 高峰论坛咨委会也有委员在首份政策

报告中建议ꎬ 高峰论坛机制建设可考虑这一模式ꎮ④

第四是 “非实体化 ＋硬机制” 的路径ꎮ 此路径构成的机制形式较为独特ꎬ
目前来看仅有 “集体对话” 式的多边机制符合此一路径所提示的特点ꎮ 原因

３７

①

②

③

④

«印尼寻求加入经合组织具有标志意义»ꎬ 载参考消息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ａｎｋａｏｘｉａｏｘｉ ｃｏｍ / ＃ /
ｄｅｔａｉｌｓＰａｇｅ / ％２０ / ８００１ｃｂ５ｂａ３６２４８４６８８ｅｃ４９５ｆ１ｂ５ｃａ４６６ / １ / ２０２４ － ０３ － ０１％ ２００９: ３８?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ｌｉａｓ ＝ ｕｎｄｅｆｉ
ｎｅｄꎬ ２０２４ － ０３ － ０１ꎮ

中国人民银行条法司课题组: «中国加入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的利弊分析»ꎬ 载 «金融发

展评论» ２０１１ 年第 ８ 期ꎬ 第 １４３ 页ꎮ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 «共建 “一带一路”: 建设更美好的世界———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研究成果和建议报告»ꎬ 载一带一路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ｙｉｄａｉ
ｙｉｌｕ ｇｏｖ ｃｎ / ｗｃｍ ｆｉｌｅｓ / ｕｐｌｏａｄ / ＣＭＳｙｄｙｌｇｗ / ２０１９０４ / ２０１９０４２３０５５６０４７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４ － ０３ － １５ꎮ

同上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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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ꎬ “非实体化” 机制的建立很大程度上即是回避或规避规范建构与行为约

束的结果ꎮ 而 “集体对话” 机制虽然缺乏实体机制 (框架)ꎬ 但 “集体” 参

与的形式本身即已宣誓成员国 (参与国) 对机制的身份认同和归属ꎮ 以中非

合作论坛为代表的中国地区整体外交平台ꎬ 是典型的 “集体对话” 机制ꎮ 务

实高效、 狠抓落实是中非合作论坛具有较强机制执行力的体现ꎬ 得到了国际

社会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广泛认可ꎮ①

(二) 高峰论坛可行的路径选择

从属性、 原则及其既有机制建设的实践来看ꎬ 高峰论坛的机制化很大程

度上将沿着第四条路径ꎬ 即 “非实体化 ＋ 硬机制” 的方向推进ꎮ 这一判断可

从以下三方面得到印证ꎮ
第一ꎬ 高峰论坛与国际组织有实质区别ꎬ 因此 “实体化” 不可行ꎮ 国际

组织数量众多、 种类多样ꎬ 但均由组织成员、 规章制度和组织结构三大要素

构成ꎮ② 国际机制的实体化构成国际组织ꎬ 但高峰论坛的机制建设并不适用ꎬ
这突出表现在组织成员方面ꎮ 国际组织具有明确成员构成或成员资格ꎬ 具有

一定的成员数量ꎮ 相较之下ꎬ 高峰论坛没有专门限定参与成员的资格ꎮ③ 虽然

与中国签订 “一带一路” 谅解备忘录或合作文件的国家或国际组织被认定为

“一带一路” 大家庭的一员ꎬ 但这并不构成能否参与高峰论坛会议的条件或门

槛ꎮ 举例来说ꎬ 美国并没有与中国签订 “一带一路” 相关合作文件ꎬ 但美方

派代表参加了首届高峰论坛会议ꎬ④ 法国、 德国、 英国、 西班牙、 日本、 欧盟

等原则上也不属于 “一带一路” 共建伙伴ꎬ 但派出领导人委任的高级代表参

加了第二届高峰论坛ꎬ 法国领导人高级别代表还参加了第三届高峰论坛ꎮ⑤ 实

际上ꎬ 高峰论坛所秉持的开放、 包容、 多元原则及国际合作平台性质很大程

４７

①

②

③

④

⑤

沈晓雷: «论中非合作论坛的起源、 发展与贡献»ꎬ 载 «太平洋学报» 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８７ ~
８８ 页ꎮ

Ａ ＬｅＲｏｙ Ｂｅｎｎｅｔｔ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ｎａｚａｔｉｏｎｓ: Ｐｒｉｎｃｅ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Ｉｓｓｕｅｓꎬ ＮＪ: 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ꎬ １９９５ꎬ
ｐ ３

江时学: «如何研究新兴经济体参与 “一带一路” 的高质量发展»ꎬ 载上海大学全球问题研究

院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ｉｇｓ ｓｈｕ ｅｄｕ ｃｎ / ｉｎｆｏ / １０１３ / ４０３９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３ － １２ － ３０ꎮ
«美国将派代表参加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ꎬ 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ｃｉｏ ｇｏｖ ｃｎ / ｘｗｆｂｈ / ｘｗｂｆｂｈ / ｗｑｆｂｈ / ３５８６１ / ３６７０３ / ｚｙ３６７０７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１５５１８０４ / １５５１８０４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３ －
１２ － ３０ꎮ

«已同中国签订共建 “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的国家一览»ꎬ 载中国一带一路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ｙｉｄａｉｙｉｌｕ ｇｏｖ ｃｎ / ｘｗｚｘ / ｒｏｌｌ / ７７２９８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３ － １２ － ３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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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决定其不可能对参与资格作特别限制ꎮ
此外ꎬ 尽管高峰论坛已形成一系列原则规范、 基本文件ꎬ 并建立了会议

机制及常设机构ꎬ 但相较国际组织ꎬ 高峰论坛在规章制度、 组织结构的系统

性以及完备程度上都有较大差距ꎮ 特别是在组织结构方面ꎬ 高峰论坛筹备委

员会、 联络办公室等机构本质上仍属于中国相关部委间的联席会议机制ꎬ 与

国际组织常设机构的专门性、 独立性和国际性特征明显不同ꎮ
第二ꎬ 作为 “一带一路” 的顶层机制ꎬ “软机制” 不适合高峰论坛ꎮ 务

实合作、 注重落实是 “一带一路” 倡议的突出特征ꎬ 其体现在 “一带一路”
的主要内容 ( “五通” 及新领域合作)、 实践抓手 (战略对接、 规划对接、 机

制对接、 项目及规则标准对接与互认)、 总体要求 (高质量发展) 以及建设目

标 (高标准、 可持续、 惠民生) 等各个方面ꎮ① 这决定了高峰论坛作为 “一
带一路” 倡议的顶层机制ꎬ 必须重视机制决策、 执行的效力问题ꎮ

高峰论坛既有的机制建设实践对此已有体现ꎮ 如前所述ꎬ ３ 届高峰论坛均

发布了 “成果清单”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第三届高峰论坛将 “成果清单” 细分

为 “务实合作项目清单” 和 “多边合作成果文件清单”ꎬ 进一步凸显了高峰

论坛的务实属性ꎮ② 高级别会议 (分论坛) 以 “五通” 为重点ꎬ 围绕具体的、
功能性主题深入交流、 凝聚共识、 展示成果ꎬ 是高峰论坛促进务实合作的主

要平台ꎮ 企业家大会作为新的会议机制ꎬ 其设立本身即是高峰论坛重实践、
重落实属性的体现ꎮ

第三ꎬ 根据高峰论坛参会各方的互动格局及举办实践ꎬ “非实体 ＋ 硬机

制” 的机制化路径较为合适ꎬ “集体对话” 机制是其呈现形式ꎮ 作为 “一带

一路” 的首倡国ꎬ 中国在高峰论坛机制建设上发挥引领和关键作用ꎬ 在论坛

会议方面担任召集者或主席国ꎬ 在会议成果的落实上承担主要责任ꎮ 这种外

交互动的格局和形式ꎬ 与中非合作论坛等 “集体对话” 机制相吻合ꎮ 如前所

述ꎬ 后者正是广受认可的务实高效型非实体多边合作机制ꎮ
从实践层面观察ꎬ 高峰论坛既有的机制建设很大程度上也契合了 “非实

体 ＋硬机制” 的路径ꎮ ３ 届高峰论坛的召开在保持非实体化形式的基础上ꎬ

５７

①

②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共建 “一带一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 (白皮书)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ꎮ
«共建 “一带一路” 开创美好未来 第二届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联合公

报»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８ 日ꎮ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５ 年第 １ 期

持续在常设机制和执行机制建设方面发力ꎮ 首届高峰论坛提出ꎬ 将设置论坛

联络办公室作为常设机构ꎬ 并成立论坛咨询委员会ꎮ 在第二届高峰论坛前ꎬ
两机构的建设落实到位ꎮ 此外ꎬ 中国还在国家发展改革委机构下挂牌运行了

“一带一路” 建设促进中心ꎬ 用以落实高峰论坛各项成果ꎮ① 第二届高峰论坛

召开后ꎬ 其内部机制化建设不断强化ꎬ 成立了一系列专业领域后续多边合作

平台ꎬ 高峰论坛的务实属性和执行效力进一步提高ꎮ② 在第三届高峰论坛上ꎬ
中方提出支持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 的八项行动ꎬ 就完善 “一带一路” 国

际合作机制进行了规划ꎬ 宣布建立高峰论坛秘书处ꎮ 这表明高峰论坛机制化

水平进一步提升ꎬ 其常设机构由侧重论坛筹备的对外联络型机制ꎬ 向专注政

策执行的体系协调型机制转变ꎮ

三　 “集体对话” 模式的特性及实践价值

２１ 世纪之初建立的中非合作论坛ꎬ 开拓了中国 (对非) 外交的 “集体对

话” 模式ꎮ 其成功经验不仅拓展至中国对其他发展中地区的合作关系中ꎬ 而

且为其他大国所效仿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 “集体对话” 机制体现了鲜明的中国外

交特色和风格ꎬ 其与一般理解的或其他大国开展的 “一对多” 外交 (包含

１ ＋ Ｎ、 Ｎ ＋１) 之间不能画等号ꎮ 具体来说ꎬ “集体对话” 式外交 (１ ＋ １Ｎ) 是

一国通过其主导的专门机制与 (区域) 多国集体进行互动的外交类型ꎬ 其通

过外交进程的机制化将双边外交和多边外交有机整合在一起ꎮ 而 “一对多” 外

交在内涵和外延上较之宽泛ꎬ 趋向多边外交ꎮ 相较之下ꎬ “集体对话” 机制在保

持非实体化或宽容度更高的机制形式的同时ꎬ 具备了更强的机制互动效力或执

行力ꎬ 而这正契合了前述高峰论坛机制化的路径选择ꎮ 可以说ꎬ 高峰论坛机制

建设采用 “集体对话” 模式ꎬ 具有理论上的适切性和实践上的适用性ꎮ
(一) “集体对话” 机制的特性

相较 “一对多” 外交ꎬ “集体对话” 机制的 “硬机制” 特性主要体现在

三方面ꎮ

６７

①

②

«首届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２７９ 项成果落实率超过 ９６％ »ꎬ 载中国政府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９ － ０１ / ２２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３６０２３４ ｈｔｍ? ｃｉｄ ＝ ３０３ꎬ ２０２４ － ０１ － １２ꎮ

王明国: «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机制化进程与成就评估»ꎬ 载 «国际论坛» ２０２３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４０ ~ ４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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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ꎬ 具有较强的区域性ꎮ “集体对话” 机制中的多国一方具有共同的区

域属性ꎮ 尽管从理论上讲ꎬ “集体对话” 机制中的多国一方可以是具备任何共

同属性的国家群体ꎬ 但根据既有外交实践ꎬ 区域属性与 “集体对话” 机制的

相关度最高ꎮ 其原因在于ꎬ 现代国际关系以主权国家为基础ꎬ 而主权以固定、
明确的领土为前提ꎮ 国际关系的这种地缘属性决定了区域是一国开展 “集体

对话” 的优先对象ꎮ 特别是在经济一体化背景下ꎬ 区域具备了更多参与外交互

动的价值和利益ꎮ 相较之下ꎬ 语言、 文化、 宗教、 意识形态等属性的外交整合

作用逐渐被弱化ꎮ 以英联邦为例ꎬ 它具有 “一对多” 外交的性质ꎮ 英联邦外交

以英国为一方ꎬ 以共享所谓 “帝国荣耀” 的大多前殖民地国家为另一方ꎬ 旨在

维系英国对分散在全球各地的前殖民地国家的影响ꎮ 但英联邦外交的弱化表明ꎬ
建立在 “非区域” 属性基础上的 “一对多” 外交互动难以在多国一方维持较高

程度的协调和整合ꎬ 从而开展真正意义上的、 务实高效的 “集体对话”ꎮ
第二ꎬ 具有较强的机制性ꎮ “集体对话” 进程高度依赖国际机制ꎮ 一方

面ꎬ “集体对话” 进程以专门的国际机制为载体ꎬ 在一国与多国之间建立互动

关系ꎮ 另一方面ꎬ “集体对话” 进程中的区域多国亦需要较高水平的机制整

合ꎮ 可见ꎬ “集体对话” 机制并非一国针对多国开展的一系列双边外交的总和

或统称ꎬ 而是有机统一的机制性外交进程ꎮ 因此ꎬ “集体对话” 机制与一般理

解的 “一对多” 外交形式之间不能画等号ꎬ 前者的内涵和外延更集中ꎮ 再以

英联邦为例ꎬ 尽管英国主导建立起英联邦这一专门机制ꎬ 但由于前殖民地多

国一方缺乏有效的机制整合ꎬ 随着前殖民地国家自主意识的不断增强以及英

国相对实力的衰落ꎬ 前殖民地多国在英联邦中的协调、 整合程度持续下降ꎬ
一些国家甚至主动选择退出ꎮ 目前ꎬ 英联邦已基本泛化为多边机制ꎮ

第三ꎬ 具有互动的倾向性ꎮ 在 “集体对话” 机制中ꎬ 单独构成互动一方

的国家多为外交进程的 “召集国”ꎬ 其在专门机制的建设、 议程的设置等方面

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和发言权ꎬ 并相应承担更大责任ꎮ 因此ꎬ “集体对话” 机制

更多承载了召集国一方 (针对多国一方或整个合作进程) 的政策倾向和战略

判断ꎮ 所以ꎬ “一对多” 外交所涵盖的 “Ｎ ＋ １” 形式不属于 “集体对话” 机

制范畴ꎮ 此类外交实践一般以地区多国为一方ꎬ 以某一域外国家为另一方ꎬ
地区一方主导外交进程ꎮ 其与 “集体对话” 机制在形式上比较接近ꎬ 但二者

并不相同ꎮ 一方面ꎬ 此类外交实践主要以地区机制为载体ꎬ 将单独构成互动

一方的域外国家作为特别成员或对话国ꎬ 纳入地区机制框架ꎮ 因此ꎬ 从形式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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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讲ꎬ 地区主导的 “Ｎ ＋１” 外交更接近多边外交ꎮ 另一方面ꎬ 在涉及利益分

歧特别是重大 “高政治” 问题时ꎬ 此类外交实践并不稳定ꎮ 地区国家对参与

“对话” 的域外国家较难实现完全一致或高度协调ꎬ 从而使外交进程转化为一系

列双边外交或泛化为多边外交ꎮ 相较之下ꎬ 在 “集体对话” 式外交中ꎬ 召集国

在议题设定上占据主动ꎮ 在分歧严重的 “高政治” 问题上ꎬ 召集国通常采取回

避策略ꎬ 或通过其他外交形式 (主要是双边外交) 谋求突破ꎮ 以东盟与中国开

展的 “１０ ＋１” 对话进程为例ꎬ 在涉及南海问题时ꎬ 东盟的一致程度显著下降ꎮ
在此问题上ꎬ 中国坚持 “直接有关的主权国家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解决” 的原

则ꎬ① 有效排除了个别地区国家通过东盟整体向中国施压的可能ꎮ
需要说明的是ꎬ “集体对话” 式外交在互动上的倾向性特点并不违背现代

外交秉承的对等 (平等) 原则ꎮ 互动双方很大程度上看中的是这种外交形式

务实、 高效的特质ꎬ 而这正是自主外交选择的体现ꎮ 具体来说ꎬ 参与 “集体

对话” 的区域多国一般为中小国家ꎬ 其参与此类外交的目的在于通过地区整

合与域外召集国在更加平衡的基础上开展外交互动、 谋求国家利益ꎻ 而在召

集国一方ꎬ 推动 “集体对话” 本身即体现了其对特定区域国家及其一体化的

战略重视和外交尊重ꎮ②

(二) “集体对话” 模式的实践价值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以来ꎬ 在取得重大进展并获得国际社会广泛欢迎、
认可的同时ꎬ 也面临着来自部分国家的疑虑、 误解甚至美西方出于地缘政治

目的的抹黑、 围堵ꎮ 当然ꎬ 上述情况不能一概而论ꎬ 若抛开某些国家恶意对

抗 “一带一路” 倡议的因素ꎬ 从理性角度看ꎬ 这些问题一定程度上与 “一带

一路” 倡议的合作形式或互动格局有关ꎬ 体现为首倡国与共建国之间的平衡

问题ꎮ 在这一背景下ꎬ 高峰论坛的机制化建设选择合适的路径和模式ꎬ 不仅

是 “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ꎬ 同时也是应对、 化解 “一带一路”
发展进程中困难、 挑战的现实需要ꎮ 鉴于上述 “集体对话” 模式的特性ꎬ 高

峰论坛推进相应机制建设具有现实意义或实践价值ꎮ
第一ꎬ 平衡 “一带一路” 的中国 “首倡” 优势与国际属性ꎮ 中国作为 “一带

８７

①

②

钟声: «谈判协商是解决南海问题的唯一出路———南海仲裁案不过是场政治闹剧»ꎬ 载 «人民

日报»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４ 日ꎮ
赵晨光: «中国的 “集体对话” 外交———围绕中非合作论坛的探讨»ꎬ 载 «国际论坛» 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２３ ~ ２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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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 的 “首倡国”ꎬ 在相关国际合作过程中发挥引领作用、 提供关键支持ꎮ① 与

此相应ꎬ “一带一路” 兼顾甚至客观上拓展中国的国家利益、 价值主张等ꎬ 也

是毋庸讳言、 顺理成章的事ꎮ② 但正是中国在 “一带一路” 建设实践中形成

或凸显出的这种所谓 “首倡” 优势ꎬ 在国际上引起了误解ꎬ 甚至成为诋毁抹

黑的口实ꎮ 而 “集体对话” 机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多边会议ꎬ 其通过对多

边外交和双边外交的有机整合ꎬ 在体现参与主体 “多元” 构成的前提下ꎬ 强

调了外交互动的 “双方” 格局ꎮ③ 应该说ꎬ 高峰论坛推进 “集体对话” 机制

建设ꎬ 既保证了中国在 “一带一路” 建设进程中地位和作用的相对特殊性ꎬ
同时也能体现出其作为多边合作一方身份上的平等性ꎬ 有利于推进 “一带一

路” 中国首倡优势与国际属性之间的平衡ꎮ
第二ꎬ 平衡 “一带一路” 建设的中国责任与共建国参与问题ꎮ 在 “一带

一路” 的建设实践中ꎬ 有关国家存在将自身经济社会发展责任转嫁给中方的

心理ꎮ④ 高峰论坛咨委会已发布的两份研究报告均关注到这一问题ꎬ 建议加强

“一带一路” 的机制建设ꎬ 增进合作伙伴的归属感和主人翁意识ꎮ 需要指出的

是ꎬ 中国与各伙伴国间双边层面的 “一带一路” 合作ꎬ 与双方以往大部分合

作既有共通之处ꎬ 又赋予了新特点ꎬ 由此使伙伴国对 “一带一路” 未形成清

晰的归属感ꎮ 而打造 “集体对话” 性质的高峰论坛ꎬ 实际上是将中国与特定

伙伴国之间一系列彼此独立的双边合作关系有机整合在一起ꎮ 共建伙伴之间ꎬ
特别是共建伙伴与中国之间在更为明确、 具象的共同的 “一带一路” 理念影

响下开展机制性互动ꎬ 将有效激发各国对 “一带一路” 的体认和归属感ꎬ 提

升其参与 “一带一路”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ꎮ
第三ꎬ 平衡 “一带一路” 在双边、 地区以及全球层面的发展ꎮ ２０１８ 年召

开的 “一带一路” 建设工作五周年座谈会正式提出 “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
向高质量发展转变”ꎮ⑤ 这要求 “一带一路” 倡议在实践中要加强双边、 地区

以及全球各层面的发展战略对接ꎮ “一带一路” 在双边层面和全球层面的战略

对接有比较明确的抓手ꎬ 在地区层面的政策协调相对复杂ꎬ 需要更多借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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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合作局著: «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机制研究»ꎬ 第 １０２ 页ꎮ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共建 “一带一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 (白皮书)ꎮ
赵晨光: «中国的 “集体对话” 外交———围绕中非合作论坛的探讨»ꎬ 第 ２３ 页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合作局著: «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机制研究»ꎬ 第 １３８ 页ꎮ
«习近平在推进 “一带一路” 建设工作 ５ 周年座谈会上强调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

流互鉴　 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 走深走实造福人民　 韩正主持»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８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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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合作论坛等中国与地区国家合作机制的助力ꎮ 推进高峰论坛 “集体对话”
机制建设ꎬ 有助于更好借力中国地区整体外交ꎬ 加强 “一带一路” 在地区层

面的战略合作ꎮ
此外ꎬ 美西方看待 “一带一路” 的视野往往是割裂的、 局限的ꎬ 据此得

出狭隘的地缘政治臆测和评判ꎮ “集体对话” 平台属性的高峰论坛对中国地区

整体外交机制的兼容、 整合ꎬ 将更好展示中国外交ꎬ 特别是 “一带一路” 所

蕴含的新区域主义价值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情怀ꎮ

四　 高峰论坛机制化的未来进路

３ 届高峰论坛虽然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定的机制性基础ꎬ 但仍存在一些需完

善之处ꎮ 这很大程度上表现为高峰论坛召开时间 (频率) 的不确定性ꎬ 以及

上述值得关注且颇具意义的所谓首倡国与共建国之间的 “平衡” 问题ꎮ 如前

所述ꎬ 构建 “集体对话” 机制有助于化解这些问题ꎬ 中国外交在这方面有成

熟的经验和规模优势ꎮ 有鉴于此ꎬ 高峰论坛未来发展应优先补齐开展 “集体

对话” 的机制 “短板”ꎮ
第一ꎬ 确定高峰论坛的召开频率ꎬ 规范 “集体对话” 的预期ꎮ 从理论上

讲ꎬ 建立国际机制的目的在于通过明确的规则ꎬ 约束特定进程中行为体的行

为ꎬ 使其对该进程获得稳定的 “预期”ꎬ 由此保障进程的持续运作ꎮ① 而 “时
间规则”② 是国际机制的内生性因素ꎬ 是其机制化成熟程度的重要标志ꎮ 在国

际机制中ꎬ 多个行为体之间必须根据明确 (可预期) 的会议时间才能规划、
开展持续有效的互动ꎮ③ 然而截至目前ꎬ 高峰论坛尚未形成固定的会议周期或

频率ꎬ 这不利于围绕论坛机制形成合理、 稳定的 “预期”ꎮ 有鉴于此ꎬ 高峰论

坛机制化建设的推进、 深化ꎬ 亟需确立 “时间规则”ꎬ 以此规划持续合作举

措ꎬ 打造务实成果ꎮ
高峰论坛周期或频率的确定ꎬ 应根据论坛本身的性质、 “一带一路” 的建

０８

①

②
③

Ｓｅｅ Ｓｔｅｐｈａｎ Ｄ Ｋｒａｓｎｅｒꎬ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ａｕｓ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ｍｅ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Ｒｅｇｉｍｅｓ ａｓ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ｉｎｇ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ꎬ
ｉｎ Ｓｔｅｐｈａｎ Ｄ Ｋｒａｓｎｅｒꎬ ｅｄ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ｉｍｅｓꎬ Ｉｔｈａｃａ: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３ꎬ ｐ ２

“时间规则” 是指机制性多边外交关于会议举办周期或频率的明确规定或实践惯例ꎮ
赵晨光: «中非合作论坛峰会的机制化: 趋向、 基础与发展建议»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１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４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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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实际以及中国各 “集体对话” 平台的工作安排综合考虑ꎮ 具体来说ꎬ 高峰

论坛不属于国际组织ꎬ 在机制架构的完备程度上逊于前者ꎬ 因此不宜采用较

频密 (如每年召开) 的会议周期ꎮ 与此同时ꎬ 随着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
的持续推进ꎬ “一带一路” 在项目选择上更加注重防范风险ꎬ 对接沿线国家的

政治 (选举) 周期ꎬ 更多推进小而美、 小而精的中小项目ꎻ① 这又决定高峰

论坛的会议周期不能过长ꎮ 统筹中国各 “集体对话” 机制的具体情况②ꎬ 高

峰论坛的频率或周期确定为每 ２ 至 ３ 年举办一次似较为合适ꎮ
第二ꎬ 整合既有 “集体对话” 机制资源ꎬ 建立联署办公型秘书处ꎮ 第三届

高峰论坛宣布成立高峰论坛秘书处ꎬ 是共建 “一带一路” 取得的重大标志性进

展ꎮ③ 一方面ꎬ 此决定回应了国际社会特别是共建国家的期盼与关切ꎬ 彰显了

“一带一路” 倡议的制度性公共产品属性ꎻ④ 另一方面ꎬ 成立论坛秘书处也有助于

中国更好地发挥首倡优势ꎬ 为推动 “一带一路” 机制建设和项目落地发挥作用ꎮ⑤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中国已在地区整体外交层面建立了一系列合作平台ꎬ
实现了同发展中国家 “集体对话” 机制的全覆盖ꎮ 中国地区整体外交的主管

部委是外交部ꎬ 外交部各地区业务司负责相应地区 “集体对话” 平台的常态

化工作ꎮ 例如ꎬ 中非合作论坛后续行动委员会下设秘书处ꎬ 由外交部、 商务

部、 财政部、 文化和旅游部、 中联部和国际发展合作署有关司局组成ꎬ 外交

部非洲司司长任秘书长ꎮ 秘书处办公室 (简称 “论坛办”) 设在外交部非洲

司ꎮ 其他地区司也设有对应 “集体对话” 机制的秘书处或论坛办ꎮ 有鉴于此ꎬ
高峰论坛秘书处的筹建应避免与既有机制的重叠ꎬ 不宜在横向上过度铺开ꎬ
而是充分利用各 “集体对话” 机制ꎬ 建立纵向的机制体系ꎮ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１１ 日ꎬ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秘书处正式揭牌成立ꎬ
负责为高峰论坛提供支持ꎬ 协调推动相关国际合作ꎮ 秘书处设在外交部ꎮ 未来ꎬ
高峰论坛秘书处在具体运作上可探索对各论坛办加以整合ꎬ 采用联署办公的形

１８

①
②

③

④

⑤

«第三届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主席声明»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ꎮ
中非合作论坛、 中国—拉共体论坛等机制的会议周期是每三年举办一届ꎬ 中阿合作论坛为每

两年举办一届ꎮ
习近平: «建设开放包容、 互联互通、 共同发展的世界———在第三届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ꎮ
吕德胜: «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 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专家解读第三届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亮点»ꎬ 载 «解放军报»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ꎮ
«王毅谈第三届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重要成果»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３ 年１０ 月１９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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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实现职能ꎮ 这一方面可简化行政程序ꎬ 更加有效的协调、 统筹各 “集体对话”
平台的资源ꎻ 另一方面ꎬ 可进一步密切 “一带一路” 与各 “集体对话” 平台的

机制性联系ꎬ 提升高峰论坛的 “集体对话” 机制属性和运作效能ꎮ
第三ꎬ 善用区域主义作抓手ꎬ 建立高峰论坛后续行动机制ꎮ 如前所述ꎬ “集体

对话” 机制具有较强的区域性特点ꎬ 其有赖区域机制对参与互动的多国进行整合ꎬ
以此实现有别于一般理解的 “一对多” 或多边外交的机制效能ꎮ 与此相应ꎬ “一带

一路” 倡议也具有鲜明的区域主义属性ꎬ 其互联互通理念 (硬联通、 软联通、 心

联通) 和实践 (六廊六路多国多港) 很大程度上也以 (各发展中) 区域为依托和

目标ꎮ① 然而ꎬ 根据前两届高峰论坛圆桌峰会联合公报以及第三届高峰论坛主席声

明公布的信息ꎬ 始终未有区域组织 (包括次区域组织) 领导人参加论坛会议ꎮ②

这很大程度上也提示了高峰论坛在机制建设上亟待弥补的缺憾之处ꎮ
未来ꎬ 高峰论坛除了在会议机制建设上给予区域组织充分重视之外ꎬ 还

可通过后续行动机制的建立ꎬ 鼓励各区域组织在 “一带一路” 发展战略对接

进程中发挥承上启下的独特作用ꎮ 在这方面ꎬ 中非合作论坛积累的建设经验

很有借鉴价值ꎮ 中非合作论坛在中国地区整体外交序列中率先探索建立后续

行动委员会ꎬ 定期监督、 评估论坛决议的执行情况ꎮ 不仅中方建立了这一机

制ꎬ 而且非洲也有部分国家 (如南非、 埃塞俄比亚) 在论坛框架下建立了专

门的后续行动委员会ꎮ 这一探索取得了较好效果ꎬ 激发、 保障了非洲国家参

与论坛事务的热情和水平ꎬ 起到了机制性约束或规范的作用ꎮ 未来ꎬ 高峰论

坛可通过秘书处的联署办公ꎬ 推动中非合作论坛这一机制建设实践进一步深

化、 拓展ꎬ 并在高峰论坛框架下实现整合ꎮ
此外ꎬ 尽管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 “一带一路” 倡议相关白皮书阐释

了 “一带一路” 实践的原则、 理念、 目标、 成果、 愿景等内容ꎬ 但并未就高

峰论坛以及中国各 “集体对话” 平台的评估 (机制) 问题给出明确规范或规

划ꎮ 这种机制建设上的 “短板” 导致西方智库机构一定程度上抢占了评价 “一
带一路” 倡议特别是 “一带一路” 在各区域建设实践的话语权ꎬ 尽管其评估报

告往往失之偏颇甚至充斥偏见ꎮ 有鉴于此ꎬ 高峰论坛可考虑赋予高峰论坛咨委

会机制化的评估职能ꎬ 支持其根据高峰论坛的会议周期以及 “一带一路” 在各

２８

①

②

推进 “一带一路” 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坚定不移推进共建 “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走

深走实的愿景与行动———共建 “一带一路” 未来十年发展展望»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ꎮ
相关文件参见中国一带一路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ｙｉｄａｉｙｉｌｕ ｇｏｖ ｃ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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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的建设周期定期发布 “一带一路” 总体评估报告和专门的地区评估报告ꎮ
这一方面有利于高峰论坛对 “一带一路” 决策落实情况的总体把握ꎬ 另一方面

有利于对围绕 “一带一路” 倡议的国际舆情形成积极、 正面引导ꎮ

五　 结语

国际共建 “一带一路” 已走过十余个年头ꎬ 其秉持开放、 包容理念ꎬ 在

沿线国家以及全球范围取得了重大成就和积极进展ꎬ 成为当今世界广受关注

和欢迎的国际合作进程ꎮ 而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中国倡导举办的层级最高、
规模最大的主场外交活动ꎬ 高峰论坛实际上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ꎬ 特别是

“一带一路” 精神、 内涵的集中体现ꎮ 在美西方出于霸权主义心态和地缘政治

因素对 “一带一路” 打压、 遏制不断增强的背景下ꎬ 高峰论坛持续召开ꎬ 表

明其机制建设正走向深化ꎬ 同时宣示了中国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以 “朋友

圈” 破除 “包围圈” 的信念和决心ꎮ 与此相应ꎬ 浸淫在霸权主义、 单边主义、
保护主义等政治阴霾中的国际社会ꎬ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也期待、 支持中国推

动、 引领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继续向前发展ꎮ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议指出:
“要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ꎬ 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ꎮ”① 面临

新形势、 新任务ꎬ “一带一路” 倡议及其高峰论坛必须持续完善机制建设ꎬ 为全

球治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ꎬ 铺筑新途径、 注入正能量ꎮ “一带一路” 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已举办 ３ 届ꎬ 机制化是其进一步发展的既定方向ꎮ 截至 ２０２３ 年底ꎬ
尚没有专门文件对高峰论坛的机制化作出规范或规定ꎮ 但 ３ 届高峰论坛在实践

中机制性不断累积ꎬ 具备了一定的机制性基础ꎬ 这很大程度上预示了高峰论坛

进一步机制化的特点和趋向ꎮ 相较之下ꎬ 兼具双边和多边外交特性的 “集体对

话” 模式更具价值ꎮ 具体来说ꎬ 它能够更好地应对 “一带一路” 建设实践中必

须要妥善处理的 “三大关系”ꎬ 即中国 “首倡” 优势与国际属性、 中国责任与

共建国参与ꎬ 以及 “一带一路” 在双边、 地区和全球层面发展进程的平衡问题ꎮ
沿此路径ꎬ 高峰论坛进一步发展需优先补齐开展 “集体对话” 的机制短板ꎬ 更

好地推进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共建高质量 “一带一路”ꎮ
(责任编辑: 詹世明　 责任校对: 樊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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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２０２４ 年 ７ 月 １８ 日中国共产

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ꎮ


